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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桓台县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行动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桓政办字〔2021〕9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城区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桓台县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行动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3月 26日     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桓台县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行动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优化我县道路交通秩序，净化道路交通安全环境，保障道路

交通安全，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和文明形象。按照县委、县政府

的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方案如下。

    一、指导思想

以县委、县政府工作部署为指针，以“降事故、保安全、保畅通”为

目标，在县域范围内开展交通秩序大整治，集中治理机动车乱停乱放、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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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动车逆行、闯红灯、非标电动车违法上路行驶等扰乱交通秩序的交通违

法行为，提升道路交通秩序，树立遵章守法、文明交通、安全出行的良好

城市形象，为创建文明县城建设做贡献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开展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行动，着力解决我县在道路交通安全工

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，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，落实

道路交通安全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和教育，提高辖区

居民道路交通安全意识，排查辖区内道路交通安全隐患，减少各类交通违

法行为，改善道路交通秩序，维护交通安全，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各

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，有效遏制各类交通事故的发生，为经济社会发展创

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。

三、整治时间及重点区域

本次整治活动自 2021年 3月 26日起至 2021年 7月 3日，共计一百天。

重点整治区域为国省道、县乡道、临水路段、化工园区道路、县城主干道

路及学校、医院、小区周边等道路。

四、整治任务和措施

（一）全面实施文明交通宣教行动。

1.依托 i桓台手机客户端、桓台广播 937、桓台电视台、桓台大众报、

桓台政务网等融媒体矩阵，打造交通法规宣传新阵地。创新新媒体宣传形

式，用动漫、海报、短视频、微剧场、公益广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

宣传交通法规、倡导文明交通；在广播、新媒体、电视等媒体开设曝光台

栏目，曝光各类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；组织策划“百日无违章”“路状早知



— 3 —

道”“交通法规有奖问答”等互动类活动，让遵章守法、文明交通、安全出

行意识深入人心。（牵头单位：县融媒体中心）

2.各单位要设立交通安全管理员管好自己的车和人；采取悬挂横幅、

摆放展板、组织一堂交通安全课（交警大队负责提供典型交通事故案例）

等多种宣传形式，使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深入人心，自觉维护良好的交通秩

序，共同营造和谐文明的交通环境。

3.加大对交通志愿者的服务管理力度，落实志愿者的管理责任和考核

机制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文明办）

（二）全面实施交通秩序执法整治行动。

1.严厉整治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。坚持“全覆盖、零容忍”，做到见

违必纠、处罚必严，形成严管严查高压整治态势。重点整治酒醉驾、乱停

乱放、乱变道、涉牌涉证、超载、闯红灯、逆向行驶、机动车不礼让行人、

拖拉机违法、非标电动车违法、行人乱穿马路等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交警大队）

2.加大非法客运和货车公路超限超载整治力度。严厉查处各类非法营

运行为，重点打击从事非法营运的客车、校车、运送民工车辆等。开展货

车公路超限超载治理专项行动，落实“一超四罚”制度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交

通运输局）

3.加大渣土车违法治理力度。加强建筑废弃物处置相关审批及批后监

管工作，规范工地运输车辆使用及装载，确保建筑工地及其出入口地面硬

化，设置车辆清洗、冲刷、清扫设施。加强运输车辆密闭装置设置等行为

监管，依法处罚违法行为。（牵头单位：县综合执法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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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加强学校周边交通安全整治。教育部门要加大对学生的交通安全教

育力度，教育学生杜绝乘坐无牌车辆、非标代步车、超员等违法车辆。学

校要对学校周边交通秩序进行维护，鼓励建立教职员工及家长志愿者交通

安全助学岗机制，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工作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等。

交通管理部门要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加大对学校周边的交通秩序整治，依法

做好校车驾驶人资格审查、审验和校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工作，依法发放

和回收校车标牌，查处和取缔非法接送学生车辆，依法查处校车交通违法

行为。合理增加校车数量和班次，引导学生乘坐专用校车，减轻学校门前

交通拥堵程度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教育体育局）

5.加大对不服从管理和暴力抗法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，真正形成严打

严处的高压态势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公安局）

（三）全面优化道路交通组织，加大交通安全设施建设力度。

1.优化交通组织。建立住建、交警、综合执法、交通、公路及各镇（街

道）会商机制，实施主干道路及医院、商圈、学校、景区等重点区域交通

组织优化，通过完善交通设施、规划静态交通、调整功能区布局、优化路

口路段交通组织、清理遮挡交通设施的树木和广告牌等措施，优化重点区

域交通秩序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交警大队）

2.加大交通设施建设力度。健全交通设施建设经费保障机制，加大资

金投入。城区内主干道路增设隔离护栏，医院、旅游景点、学校等重点区

域增设临时停车泊位；重点道路漆划禁止停车黄色标线，设置禁令标志，

完善和改进交通标线施划，提高人性化、精细化管理水平。唐华路、箔场

沟等临水路段以及马桥大成路输油管道路段增设路侧防撞护栏。（牵头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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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：县综合执法局、县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县交通运输局）

3.建设智慧交通。通过增设或优化交通技术监控设备，更换或调整优

化交通信号机，将主干道路打造成为绿波带道路，提高通行效率。加大对

主干道路及学校、红莲湖公园、居民小区、医院、商场等周边道路违法停

车交通违法行为监控抓拍的治理力度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交警大队）

4.建设环桓不停车称重系统。加大对超载超限违法行为的非现场治理

力度，控制超载超限车辆行经桓台境内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交通运输局）

5.推动公交系统建设全覆盖。增加公交线路，加密公交运行频次，改

善公交车辆的舒适度，优化群众的出行方式。（县交通运输局）

6.加强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建设。增设路口非机动车遮阳棚，优化非

机动车的通行空间，倡导施划非机动车红色通行区域，引导群众绿色出行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综合执法局、县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7.加快智慧停车建设进度。增加停车场数量，有效整合停车位数量和

利用效率，取消路面不合规范的停车位。（牵头单位：县综合执法局） 

（四）全面推进“平安行·你我他”行动和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及源头

监管行动。

1.开展道路交通“平安行·你我他”行动。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

理，确保“两站两员”机构、人员、经费和相关工作职责全部落实到位。[牵

头单位：各镇（街道）]

2.强力推进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。建立交通安全隐患治理

专项资金保障制度，按照“全覆盖、零死角”要求，全面排查道路交通安

全隐患，做到底数清、台账全、责任明。按照部门职责和属地管辖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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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利用网格员的力量加大辖区道路交通隐患排查，逐个路口、路段制定

整改方案，增设路灯照明、震荡减速带、交通标志标线、交通信号灯、警

示灯、反光镜、隔离设施等交通安全设施，实现隐患整改常态长效。[牵头

单位：各镇（街道）及道路主管部门]

3.全面清理占道经营和马路市场。按照部门职责和属地管辖原则，对

占道路段逐个进行清理，同时规划设置规范的经营场地和摊点，逐步消除

占道经营，并形成常态效果。[牵头单位：各镇（街道）]

4.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源头监管。各镇（街道）、各部门要认真落实辖区

交通运输行业交通安全属地管理责任，全面排查运输企业、客货运输场站

和涉及道路运输的建筑工地等场所，建立动态管理台账，定期分析研判解

决工作中发现的问题。部门之间要加强协作配合，抓好对“两客一危”企

业、专业运输企业和大型车所属及使用单位的监管，制定责任、任务、问

题清单，落实客货车辆违法信息抄告、约谈企业制度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交通

运输局）

5.全面清理非标代步车、改装车销售网点。对销售企业（点）名称、

位置、销售车辆品牌、型号、销售数量、是否有合格证、销售记录等进行

详细记录，并建立台账。对无正规合格证、不符合标准要求的车辆一律禁

止销售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）

    6.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，落实部门（单位）

道路交通安全监管责任，深化行业（系统）突出问题治理，规范行业（系

统）道路交通安全秩序。针对寄递物流、送餐外卖等新业态，落实行业系

统和网络平台管理责任，严格从业人员、车辆源头监管，减少对交通秩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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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影响。探索建立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信用捆绑机制，深化交通违法信息关

联法人和个人征信应用，与交强险费率、行业准入等挂钩，形成守法有信、

失信惩戒的长效机制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文明办、县商务局）

    7.强力推动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建设“三同时”和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

价机制，实现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，从

根本上消除交通安全隐患。按照《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工作规范》对道

路交通事故开展深度调查，深入查找事故问题隐患并通报相关部门，对于

负有源头管理责任、主体责任的企业和监管责任的部门，依法严肃追究相

关部门、企业和人员刑事责任或行政、党纪政纪责任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交警

大队）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各镇（街道）、各部门要切实把开展道路

交通秩序大整治行动当成当前重点工作，认真研究部署，加强工作调度，

及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点难点问题。要建立主要领导亲自抓、主管

领导具体抓，逐级对应的领导体系，确保任务明确、责任到人。为切实推

进此次整治行动的顺利进行，县政府成立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本次行

动的组织、领导和协调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交警大队，交警大队大队

长吴广庆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此次整治行动的联络、组织和协调。

（二）精心组织，保证效果。各牵头单位要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，

明确分管领导，细化实施方案和职责分工，认真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秩序大

整治行动，并于 3月 29日 17时以前将有关情况报交通秩序大整治行动办

公室，联系电话：2139201 ，电子版发桓台交警大队协同邮箱：htjjdd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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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密切配合，形成合力。要统一思想，服从指挥，建立健全沟通

协调机制，分工合作，密切配合，齐抓共管，综合治理，按照各自职责共

同做好此次整治工作。

附件：桓台县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行动领导小组人员名单

附件

桓台县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行动

领导小组人员名单

组  长：孙敬双  副县长，县公安局局长

副组长：甘发城 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

        巩加鑫 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        吴广庆  县交警大队大队长

    成  员：董经民  县教育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

赵  岩  县公安局工会主席、四级高级警长

李雪琴  县财政局副局长

岳  峰 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

宁乐乐 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王来友 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            石光明  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政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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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晓光 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科级干部

张  红  县商贸发展促进中心主任

耿秀伟  县融媒体中心副科级干部

耿  坤  县公路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

            高奎道  索镇副镇长

            伊  泉  唐山镇副镇长，政法和社会事务管理办公

                    室主任

张志伟  田庄镇副镇长

孙  辉  新城镇政法委员

            张  勇  马桥镇副镇长，政法和社会事务管理局局长

于海明  荆家镇人大主席

巴维国  起凤镇人大主席

巩向龙  果里镇副科级干部

  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监委，

        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 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3月 26日印发


